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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院 何 山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管理从完
全封闭的计划经济管理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矿业权市场也正处在培育和规范的起步

阶段。随着矿产资源市场的日趋活跃，特别是能源类的煤炭资源市场近几年来发展迅速。

作为云南省煤炭资源开发最前端的煤炭地质勘查单位，面临新形势、新机遇和新的挑战。

为了响应国家关于地勘队伍体制改革的号召，逐步适应市场发展的要求，结合自身实际，

利用自身优势，经过近几年的体制和机构改革，根据属地化管理后的实际情况，加快发展
产业经济，基本形成了多种经营、多元发展的产业格局。在煤炭资源矿业权市场中大胆实
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对煤炭地勘单位体制改革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都发挥了较大作

用。但由于煤炭矿业权市场运作起步较晚，在矿权实际运作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困难。在

煤炭行业管理、两权市场监督与相关法规方面都不同程度的显露出了许多问题。这不仅阻

碍了煤炭地勘单位体制改革步伐，更对国家实施煤炭资源开发可持续发展战略带来了很多

不利因素。

    一、管理制度和相关法律存在的问题
    1．机制不健全
    煤炭行业的生产安全整顿和国土资源矿权管理不配套，出现了关于“历史问题”、
“地方保留煤矿”和新办探矿权范围重叠现象，导致矿业权属问题引发的冲突不断发生，

使地勘单位依法获得的探矿权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侵害。出现的原因，一方面由于矿权市
场建设初期，国土资源管理机制不到位，地方政府充当了土地和矿权市场管理的主体，政
府与市场的职责不清，管理制度不全，出现了借机钻空子的现象；另一方面，地方保留矿

井的划定、管理与探矿权的审办与管理不相适应，没有一个规范系统的管理机制；再就
是，矿权从审办到实施整个过程，缺乏有效的从上至下、由始至终的监督和管理机制。

    2．监管力度不够
    对煤炭矿权市场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一些问题和冲突现象，政府管理部门的监控力度
不够。一些部门把其责任归咎到整个市场的不完善，认为只能通过市场的完善，利用价值
规律和市场经济办法来解决。但我们知道，整个市场的完善是一个浩大的工程，而对目前

存在和出现的问题是无法推托和回避的，必须要有一种及时有效的解决方法。如果缺乏监
控，由于利益的驱使，导致一些违规行为的滋生曼延，对煤炭行业管理和矿权管理向合
理、科学和法制化方向发展都会带来了许多障碍。矿权与煤炭资源开发管理的不规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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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成一些有整体和大规模开发价值的矿区难以合理规划，局部利益影响国家利益的现象时

有出现。矿区投资规划的无序和混乱，使生产效益大大降低，内耗与浪费增大，安全隐患

不断增多。

    3．相关法律不够完善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是一部公法和私法相结合的法律，其保护对象不仅是
国家和社会，另一方面则是从事矿产资源勘查开发的企业和公民。该法律中的公法内容相

对完整，而私法方面的内容比较薄弱。公益和私权还缺乏科学的区分以及具体严格的规范

内容，还存在立法与执法的不匹配，由此不乏出现借公益侵犯私权或借私权冒充公益的现
象。对勘查单位技术优势、成果价值等利益的维护还很不够。

    对矿权存在的多头管理和权属不清等问题，缺乏一种明确而有效的仲裁办法。
    二、加强行政管理和法制建设的必要性
    1．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观”，这是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又一次升华。由此可见，不断健全煤炭资源开发市

场管理机制，是国家和社会所希望的，也是完全符合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要

求的。作为国民经济建设重要能源基础的煤炭行业，随着国际、国内市场发展的需要，其
经济地位在逐渐提高；其运用价值在不断扩大；其战略意义也日趋明显。但其存在生产压

力大、安全隐患多、历史问题多和矿权关系复杂等一系列的问题不容忽视，而这些间题不

解决好，会直接影响国家和行业经济稳定。如果不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快立法、执法进

程，加大宏观调控力度，从管理者和管理机制人手进行完善，改善煤炭资源两权市场的投

资与生产环境是很难奏效的。

    2．立法不完全是法制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法制化建设必须在充分立法的基础上加强
法律的修改与完善，使之更好的为经济建设服务；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稳定、快速

的发展提供有力的法律保障。《矿产资源法》及相关法律要在《宪法》基础上，紧紧围绕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针对目前煤炭资源管理开发比较混乱的事实，抓紧相关法

律的修改与完善，促使煤炭产业和资源可持续发展尽快走上正轨。

    3．管理机制与相关法规的健全是首要条件，而执行与监督则是必要条件。对现行的
管理、法规的执行和监督力度从某一角度讲是管理不力的关键所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

的现象是有的。一些地方和部门由于对政策、法规精神没有吃透；对煤炭开发市场缺乏有

力的监督机制；对违规操作行为的打击力度不够；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对勘查单位实施探

矿或进人开发的限制太多等等，都是导致市场管理盲目性和无序性的因素。因此，建立有

效、有力的监管机制是非常重要和必要的。

    三、实施煤炭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依靠完善的管理制度、法规和有力监督措施
    煤炭作为我国重要的基础能源和工业原料，在经济建设、环保以及国家能源战略安全
等方面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我国经济正处在高速发展的阶段，所承担的能耗和环境

污染的代价是非常巨大的。然而，煤炭作为不可再生资源和大气工业污染的主要因素，在
生产、需求和环保环节中存在着很大矛盾。要解决这些矛盾，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针
对出现和存在的问题，不断完善相关法规和强化整改措施，围绕如何处理好资源与需求、
生产与环境的关系，把煤炭资源开发和两权市场尽快纳人法制化建设轨道。

    1．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的宏观调控，改善煤炭行业与国土资源管理机制。 自煤炭行业



WS   GEOLOGI CAL  ECONOMI CS 121.  1/ 2005

机构改革以来，部分煤炭行业管理职能已逐步转化为国土资源管理职能，在过渡过程中管

理机制不到位是必然的。但政府要充分发挥宏观管理职能，及时理顺管理体系和完善管理

制度，加大煤炭生产宏观控制和治理整顿的力度。加强政策、法规的宣传教育工作，建立

健全从省到地方政府和部门的直管体系和监督机制，依靠强有力的行政和法律措施，坚决
遏制借市场混乱，钻政策、法规空子或利用地方势力进行违规操作，侵犯国家和他人权益

的行为；纠正一些地方保护主义对依法探矿、采矿权人的无故卡、压和阻挠行为；坚决打
击违法探、采煤炭资源的行为。建立从上至下，层层到位，责任到人的监管责任制，谁管
谁负责谁受罚的管理措施。创建一个政令畅通、有条不紊的煤炭资源开发环境。
   2．重视地勘单位在煤炭开发可持续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维护勘查单位合法融资、
合法探矿的权益

    ①．煤炭开发必须获得科学可靠的资源状况。煤炭地质勘查单位历经几十年的艰辛，
探明了可观的煤炭资源，为国家煤炭资源开发规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新阶段、新形势

下，云南省煤炭地质勘查单位积极投身国家规划矿区、项目的公益性地质调查、勘查工

作，针对历史形成的探明资源中质量优劣及开采技术条件难易程度并存的现象，积极开展

云南省煤炭资源的有效供给能力评价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研究、调查等方面工作，进一步摸

清了家底，为政府建设规划决策提供了有效而科学的依据。

    ②．煤炭开发的可持续发展要投人充分的地质勘查工作，要对国家的资源作出真实可
靠的评价。按照评价，国家或企业可作出合理开发利用的规划，把这部分资源充分利用

好，不仅可以不断扩大利润，对资源开发的长远发展和国家资源有效保护都可发挥积极作

用。而在矿业权市场化的带动下，一些不具备实力的个人和企业，对具有权属的资源采取

短期行为，只顾压缩成本和照顾眼前利润，投人少量的地质工作，对资源的开发，挑肥拣

瘦，生产、加工工艺低劣，对资源的研究开发深度不够，致使一些好的煤田整体性受到破

坏；对一些好的煤种没有实施保护性、开发性利用。因此造成的后果，对国家长远发展都

是非常有害的。

    ③．通过地质手段，对煤层气（瓦斯）进行调查研究，在开发利用这一有价值的洁净
能源并减少自然排放对大气的污染等方面都有着重大的意义；通过有效的地质手段，对一

些高硫煤矿区煤炭脱硫进行研究，对高硫煤层硫赋存状态进行勘查研究，为有效的开发其

低硫部分，合理处理高硫部分提供依据。对有高附加值的煤种和矿区进行科学的研究，为

国家对这部分资源合理、科学、保护性开发利用提供依据。这不仅能缓解高硫煤地区煤炭

资源紧张状况，同时对扩大资源的开发利用价值，减少污染都有很大的社会和经济价值。

    3．针对出现和存在的问题，及时修改完善相关法律。《矿产资源法》在维护公益的基
础上要对政府的行为加以规范和约束，强化维护私权的内容，进一步明确公益、集体与个

人在矿权制度中的关系和地位，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良好环境。加强对

矿产资源中私权的主动监督与执法力度，健全完善既适应市场经济需求又能依法办事的矿

权仲裁机制。进一步规范矿权“招拍挂”市场，控制资信度低，不具备勘查资质和能力

的个人与企业申办探矿权，对探矿权的融资、投资勘探成果和利益加以支持和有效保护，

特别要维护地勘单位利益和融资、投资安全，促进地勘单位找矿的信心和积极性，推动地

勘单位体制改革的步伐，为实施煤炭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可靠的依据。


